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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事案件纠纷迅速扩张，同时立案登记制与员额制法官改革的推进，“案多人少”

成为近年来我国人民法院面临的突出问题。繁简分流改革是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举措。主要是通过扩大

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完善简易程序以及规范诉讼文书等相关改革。本文通过

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方法，结合宁波本地的地方经验，探索繁简分流改革在基层运行过程的主要困境，

包括案件分流标准不明确、原始的人工分案效率较低、司法确认的适用率较低、审前调解解决纠纷与审

判的程序的衔接机制不平衡等问题。构建“电子 + 人工”的职能化标准化案件分流系统，明确案件繁

案简案的划分标准，优化诉讼内外、繁案简案的衔接机制。促进多渠道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为深化基层

社会治理贡献宁波经验。 
 
关键词 

基层法院，民事诉讼繁简分流，衔接机制 

 
 

The Reanalysis of the Separation  
and Cohesion Mechanism of Civil  
Litigation in Basic Court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Ningbo Basic Courts 

Qianqian Zhou, Yujie Che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102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1.91027
http://www.hanspub.org


周倩倩，陈雨杰 
 

 

DOI: 10.12677/ojls.2021.91027 193 法学 
 

Received: Nov. 12th, 2020; accepted: Dec. 11th, 2020; published: Jan. 29th, 202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ivil dispute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the case-filing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post system of judges, “more 
cases than people”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faced by the people’s courts in China in re-
cent years. The refor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this contradiction. Mainly through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small 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exclusive system, improve the summary procedure and standardize litigation documents and 
other related reforms. This paper,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me-
thods, combin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Ningbo, explor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implified shunt refor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cluding unclear standards of case separation, 
low efficiency of the original man-worker division, low application rate of judicial confirmation, 
and unbalanced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pre-trial mediation and trial procedure. Construct 
the functional standardized case diversion system of “electronic + manual”, clarify the classifica-
tion standard of complex cases and simple cases,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tigation 
and the cohesive mechanism of complex cases and simple cases. We will help resolv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on the spot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contribute Ningbo’s experience to deepening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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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内容。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任何时

候都要坚持审判执行工作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繁简分流是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繁简分流改革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必然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高度重视繁简分流改革工作，2016 年 9 月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

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2017 年 5 月又细化出台了《关于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操

作规程(试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项工作成效显著。第一，案件审结得到了较好完成。第二，繁简

得当得到了较好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工作机制基本建立。第三，重点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全国统一电子送达平台自 2017 年 2 月 28 日起进行相关试点工作，使得“送达难”问题有所缓解，实现

了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实现卷宗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移送的电子化。第四，各地法

院的优秀经验做法得到了较好推广。各地法院采取的繁简分流举措，大多在送达、庭前、庭审、文书等

关键审判环节方面进行了重点突破，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2020 年 1 月 15 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启动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发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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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点方案》，并制定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2020
年 2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分调裁审”意见》)，就深化“分流、调解、速裁、快审”机制改革工作提出了相应意见。2020
年 4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一)》(以下简称《问答口

径(一)》)，针对试点工作现阶段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提出试点法院应重点做好三个阶段的分

流：一是完善“诉非分流”机制，二是完善“调裁分流”机制，三是完善“繁简分流”机制。上述文件

对民事诉讼案件分流和衔接机制的构建给出了指引。2020 年 10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问答口径(二)》的通知，对于特约调解名册管理、诉调对接机制、司法确认案件

管辖和审查标准，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审理方式、独任制审理和异议程序做出了细化规定。 

2. 宁波基层法院诉讼分流运行的实地探索 

自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深入贯彻落实该

《授权决定》，最高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并据此制

定《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后，宁波市各基层法院作为改革

试点法院在该《实施办法》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繁简分流改革。 
(一) 小额诉讼程序 
自 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小额诉讼程序始，小额诉讼程序在司法实务中就一直存在“低频使用”

的困境致使该项程序未能在具体诉讼活动中发挥新增该程序时所赋予其的制度优势。因此在《实施办法》

对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相关调整之后，宁波各基层法院据此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 
一是在《实施办法》重构小额诉讼程序的大框架下，结合小额诉讼程序的新特点，同时在确保该程

序依法规范适用的前提下重新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则，将其重设成为独立于简易程序的诉讼程序；二

是在实践中逐步扩大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拓宽案件类型、明确适用标的额标准以及完善

程序启动条件等由《实施办法》列举的具体措施；三是开始在诉讼活动中简化审理方式和裁判文书，在

优化调整后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文书上传系统辅助下，在保证公正裁判的前提下提高庭审效率。如余姚

市人民法院创制了“四化三集约”的小额诉讼工作模式，“四化”包括程序适用“前置化”、立案适用

“普适化”、庭前流程“精简化”、程序转换“严格化”，“三集约”包括集约团队配置，速裁处理、

集约审理模式，诉审协同、集约智能诉讼，高效留痕。与此同时强化小额诉讼配套机制保障当事人权利

到位，主要措施有借力移动诉讼平台，引导在线庭审，同时借力宁波市趋于成熟的移动电子诉讼模式打

造“互联网+司法”。 
(二) 司法确认程序 
过去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仅局限于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及只能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等

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相关规定使得多元解纷机制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1]。 
在《实施办法》公布之后，宁波市各基层法院对其调整扩大的司法确认程序范围进行了相应的推进

和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将建立特邀调解名册作为法院工作的刚性任务，以期逐步将特邀调解组织或

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贯彻落实《实施办法》所确立的委派调解的法

院优先管辖的原则及在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情况下调解组织所在地或调解协议签订地的法院可对调解协议

的确认进行管辖；各基层法院将符合级别管辖、专门管辖标准的司法确认案件让渡给中级人民法院以及

相关的专门人民法院受理。 
(三) 简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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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程序是繁简分流改革工作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促使繁简分流改革工作最后成功的重要手段

和制度[2]，但在长久以来的诉讼活动中与小额诉讼程序相类似的是简易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

题。宁波各基层法院针对简易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工作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小额诉讼程序重设工作相同的是，各基层法院依据《实施办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进行合

理扩大，同时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其次在庭审规范的前提下推行裁判文书简化规则；最后是对《实施

办法》中有关简易程序延长审限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落实，如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时间缩短至一个

月等，通过各项改革举措最后形成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有效衔接。 
(四) 一审独任制范围 
经调研鄞州区法院受理案件较多，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几月内高达 842 件。我国现行审判组织规定尽

可能适用合议制以保障司法公正的立法初衷本无可厚非，但是现行法律对合议制与独任制两种审判组织

形式适用范围的设定不尽合理，合议制的适用范围过大而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已经成为限制司

法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一，匹配现有的司法需求，应当依照审判组织形式与案件的疑难程度相适应、

符合案件对审判力量内在要求的原则，对现行合议制进行分流改造，对目前实行合议制的相当一部分案

件改为独任制，使之从真实意义上的合议制中分离出来；同时在必须实行合议制的案件中，通过在合议

庭成员之间严格分工、明确参与职责，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共同对审判负责，达到合议制适用“少而精”

的效果。其二，宁波地区各基层法院都对独任制范围的进行扩大适用。在独任制适用范围问题上，不仅

对基层、中级法院的民事一审普通程序中可以适当扩张适用，而且对于第二审程序，因其所承担的审判

监督职能与其所应采取的审判组织形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故在第二审程序中也完全可以部分地适

用独任制组织形式。 
(五) 裁判文书简化 
经实践调研浙江省已经开始推广“左看右写”的裁判文书软件，虽然一些资历较高的法官以司法不

严肃抵触裁判文书的简化，但是此措施已势在必行。合理简化小额诉讼案件和简易程序案件裁判文书，

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审判质效的重要方面。 
行裁判文书繁简分流，对于简单案件，推广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格式化裁判文书，探索裁判

文书自动生成机制，简化说理。对于复杂案件，规范裁判文书制作，加强说理。说理要围绕有争议事项

展开，积极回应诉讼各方意见，对未予采纳的诉讼主张，应当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贯彻小额诉讼案件

的“特殊简化”规则，符合特定情形的小额诉讼案件，裁判文书可以作出“特殊简化”，可以不载明裁

判理由，但其适用需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案件应当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法律适用

清晰，实践中一般体现为承认对方诉讼请求、对关键事实没有争议，以及有明确法条与之对应。另一方

面，“特殊简化”的前提是人民法院对案件已作出当庭裁判，裁判理由在宣判过程中已作口头说明，并

经庭审录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作完整记录。因此，小额诉讼案件对裁判理由的简化，并非实质上的省略，

而是变通了说理的载体和方式。 

3. 繁简分流改革运行中的困境 

《“分调裁审”意见》、《实施办法》、《问答口径(一)》、《问答口径(二)》已经对繁简分流改革

适用中做出了重要答复，例如，对于一些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调解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明确

了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标的，回答了小额诉讼程序缺席审判的案件类型，简易程序的审限是否可以延长

作出明确答复，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过程的争议问题进行答复。但是在繁简分流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 
(一) 案件分流结构设置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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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宁波地区关于案件进入到法院以后的分流系统的设置主要还是依赖于人工。案件纠纷进入到法

院的立案庭，由立案庭的工作人员人工进行书面审查来判断该案件的类型，立案庭选派道路交通案件，

金融纠纷案件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案件分流。以宁波鄞州区人民法院为例，鄞州区法院在 2019 年改革后，

繁案占比大概达到 30%，简案占比达到 70%。工作人员首先要对繁案还是简案做出归类，然后在对繁案

或者简案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比如说属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且当事人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符合小

额诉讼程序适用条件的作为一个门类。然而数据显示鄞州法院在 2018 年 31,255 件。面对如此庞大的案

件数量完全依靠人工进行分案显然已经不切实际。同时，案件分流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诉讼程序

的优化与完善，也涉及到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等其他司法改革举措的跟进与落实，关联度高、耦合

性强，必须统筹推进。作为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相对发达的城市，有必要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案件分

流系统之中去，完善相应的配套分案措施。 
(二) 司法确认的运行障碍 
司法确认是现阶段诉内与诉讼之外对接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当事人在纠纷进入法庭之前有调解人员

组织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共同到法院申请赋予调解协议以执行效力[3]。课题组在宁波各个调解组织，

包括宁波知识产前保护中心，海曙区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旅游文化纠纷调解委员会，了解到当前绝大

多数的纠纷可以在调解中解决，但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纠纷，比如说知识产权纠纷就需要专业的人士进

行调解。然而调解协议达成后到申请司法确认的适用仍然有困难。主要问题有：第一，当事人申请司法

确认的积极性不高，主要表现为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的了解程度不够。第二，基层法院在认定司法确认的

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基层办案人员的素质水平也高低不齐。第三，法

院或者执行机构对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认可度不高，出现内容不明晰不具备可执行性等问题。第四，系

统性的司法确认平台没有形成，在线司法确认的快速办理功能也没有实现。从当前的实践来看，司法确

认的模式主要是网上预约加现场审核的模式。比如，从当事人在线提交申请到法院受理申请、到预约视

频审查时间、再到法官作出裁定并送达文书各环节都耗时不少，法院在线司法确认平台上的数据并不能

完全保证同步更新到办案系统，在线司法确认的办理流程除了在空间上缩短了一定距离，当事人的时间

成本上并未得到较大的降低[4]。这离移动电子诉讼、24 小时自助法院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就会出现简

案不能简办的问题，将会有悖于繁简分流改革的初衷。 
(三) “繁”与“简”没有明确的标准甄别，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在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划分标准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

派出法庭在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此规定规定得过于笼统，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是事实清楚，何种类型的案件可以归属为争议不大

在该条规定中并没有细化[5]。因该规定过于原则化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故何为繁案何为简案主要

还是看法官的意思，但是法官在分案的过程中受自身的专业能力影响过大会造成法官拥有过大的自主决

定权，进而会导致分案标准过于主观化，这样难免会出现无法全面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虽然法

院另外，小额诉讼程序的界定标准也是建立在该条规定之上的。“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

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故此规定对于繁简分流机制顺利的运行起不到实质性

的作用。各地法院对于繁简的区分标准不一，这样不利于司法的统一。此外，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

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分错案的情况下还要将案件再次分流，这样不仅不会提高

司法效率还会无形中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使得“案多人少”的形式变得更为严峻。以宁波市海曙区法

院民三庭为例，虽达成 70%的实际繁简分流比，但尚有提升空间。在扣除保留案由后，民三庭繁简分流

比为 74.75%。但在仅扣除诉调对接道交案件的情况下，民三庭繁简分流比仅为 54.76%，虽说这里面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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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系列案件大量增多的影响及保留案由案件办案时限所致难以分流的客观因素，但从繁简分流机制的目

的来看，尚未达到标准。尽管法院可以通过庭务会同意部分案件分流的尺度把握问题，但实践中还是存

在收进繁案，退出简案的问题。 
(四) 诉内运行程序失范 
笔者在调研基层法院发现，简易程序的适用有扩大的趋势。个别基层法院还出现了除了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的案件外，其他案件都暂时以简易程序处理。出现这种现象也可能是由于上级法院给定了简案指

标，迫于压力法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繁简分流率是提上去了，但是这只是

一个形式的数据。法院只是为了完成指标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有些法官依然

还是会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因而会造成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逐步趋同的态势，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界

限不明，仅仅在审限的问题上，简易程序缩短了；审判模式方面由合议庭变为独任审判。这是个很严重

的问题，在实践中出现许多法官打着简易程序的名义，完全套用普通程序的标准将案件审完，这无疑加

大了法官的工作量。法官如何保证审案质量，当事人的权利如何去保障。 
(五) 繁简衔接机制不规范 
当前繁简分流工作中，程序转换制度面临困境，转换程序规定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根据修正后的

《民事诉讼法》以及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原则上适用普通程序，只有在案件符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且不属于司法解

释第 257 条规定的六类案件，法院才可以在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但司法实践中，迫

于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简易程序被优先选择适用。在节约司法资源，加快结案速度的同时，对案件性

质的定位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简转普案件的增多、损害当事人程序权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究其原因，

在于我国立法对简易程序适用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法官裁定时主观性较强，自由裁量空间大。不同法官

对案件的定性角度以及对法律、司法解释的解读不同，往往对相似案件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这不仅导

致简易程序适用的随意化，也会影响司法权威。 
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缺位，综合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民事诉讼简转普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复杂，

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法院依职权转换；二是当事人对审理程序提出异议，法院裁定异议成立的转换；

三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三个月内不能审理完结后转为普通程序。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在程序转换上掌

握绝对决定权。当事人享有的程序异议权只能在第二种转换情形中行使，但程序异议权并非程序选择权，

最终异议是否成立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权利和法院权力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诉权与审批权的良性

互动，也不利于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建立。 

4. 诉讼分流与衔接机制的再创新 

繁简分流改革不是一种单一的改革制度，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繁简分流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设计到微观实践，从收案到结案，繁简分流贯穿于审判之中。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

率不高、繁案简案没有具体的明确标准、诉讼内程序的运行失调，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积极性不高等

问题亟待解决，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建立“电子 + 人工”的智能化标准化案件分流系统 
将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相结合能够极大的提升案件分流效率，案件进入到法院将一些比较明确的案

件从系统中直接分给与之相对应的专业审判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科学划定繁简案范围。结合审判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划分案件繁简的五个需要着重考虑

因素，主要包括审判方式、案件类型、平均审理时间、当事人需求和关联性类案等。确认道路交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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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案件、合同纠纷等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目标。其二，构建职能识别分流。以繁简

案件识别标准为基本思路，研发智能识别应用软件，并内嵌集成至人民法院立案信息系统。设置案由、

案号、标的、主体、审限等筛选条件。对当事人一审或上诉案件，在引入案号等必要的筛选条件以后，

实现一键识别、标记案件繁简类别。同时，将识别标准和识别结果推送立案人员对照参考，由立案人员

结合实际辅以人工调整，减少识别盲区。成立审判人员和信息化人员组成的分案小组，建立信息化识别

系统，实现智能归类分流。以实现“电子为主、人工为辅”的案件分流系统。 
(二) 扩大完善司法确认的适用 
随着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深人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司法确认申请进人法院。

法确认制度是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有力支持和保障，也是对当事人的司法救济和司法保

障。因此完善司法确认的适用是相当有必要的。第一，基层法院与地区内的调解组织建立诉调对接关系。

组织调解员学习司法确认以及操作流程，由调解员向当事人建议申请司法确认。对宁波本地来说就是由

法院与各区的矛调中心建立诉调对接关系。第二，统一司法确认的标准。综合各地区法院的案件标的额，

案件类型，案由等进行分析整合，明确什么样的案件可以申请司法确认，什么样的案件不可以申请司法

确认。第三，解决司法确认的执行问题。当事人最担心的问题还是申请司法确认以后执行机构对司法确

认的认可度不高，最终造成执行难的问题。第四，形成系统性的司法确认平台。最大程度的发挥网上确

认的快速办理功能，实现 24 小时自助确认。当前司法确认的模式是线上预约，线下办理。对于一些简单

的案件由负责调解的调解员协助当事人在网上完成上传资料等程序，随后该数据导入法院的平台，通过

线上将盖章后的文件进行回传。在线上申请以后由法院的工作人员来检查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

具有不符合申请司法确认的规定等情形。司法确认制度的适用是赋予了调解协议的法律执行效力，可以

将相当部分的纠纷化解与进入诉讼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状况。 
(三) 设立案件分流的甄别标准 
标的额是以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量化的标准，所以确定繁简分流的甄别标准时，可以以

标的额为基准。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只规定了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标准，对于简易程序和普通

程序法律还没有规定，所以有必要设立一个明确的标的额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标的额标准应当兼具稳

定性与灵活性。标的额不能频繁的修改，不然会扰乱司法秩序。每个地方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相应的

标的额基准也应该不同。因此，在决定进入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标的额标准时，还应当综合考虑当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民的平均收入等，当环境因素改变时，还应适时调整标的额，只有这样才能做

到相对的公平。同时，在繁简分流是时还可以考虑案件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以案由来分类，同一类型

的案件有许多的共通点，可以交由专业的团队来审理此类案件。这样也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总结经验，制定出一套应对方案来分批次地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保证办案质量，也可以提高办案效率。

另外，当事人合意也是决定案件繁简的一个因素。《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决定将案件由普通程

序转为简易程序来审理，这是当事人行使自由处分的权利，应当予以尊重。 
(四) 突出简易程序的简易化适用 
简案处理不同于繁案，还是有一些普适性的经验做法，可以优化办案流程。具体而言，首先要改变

这种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适用界限不清的情况。首先，要从法官的审判案件的转换能力入手，绝大多数

法官已经适应了普通程序的审理方式，因此在审理简易案件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入普通程序的模式。这

一点可以通过法院内部的培训来完善法官的业务能力。其次，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应当简

化说理的部分。实践中有很多法官会出现事先拟定号判决书的情况，这还是法官业务能力不够的问题。

解决方式可以参照上一条处理。若是有可以当庭宣判的案子，可以不用制作裁判文书，以此来简化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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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流程。再次，从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时要严格的审查，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案件复杂的，可以转

换为普通程序审理，但这主观性太大，加之法官比较倾向于用普通程序审理，这难免会造成法官决定转

换程序时的随意性。所以要严格限制简易程序转换成普通程序案件的数量，这样可以从指标上迫使法官

将简易程序重视起来并灵活运用到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6]。最后，要建立工作规范化建设和开展内部办

案流程上的总结优化。在开展学习活动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阶段，还要有去系统化的总结提炼和推

广的意识。 
(五) 规范繁案与简案的转换程序 
推动简易程序适应标准具体化，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在立法上的界定不明，使得法官在选择诉讼程序

时，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因此，细化不同程序的适用标准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简易程序的任意适用，达

到减少简转普案件数量的目的。以诉讼标的额为划分诉讼程序的主要标准，同时附以对案件性质和复杂

程度的考量，是较为可行且符合目前繁简分流政策实施现状的做法[7]。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427
条规定以标的额确定诉讼程序，同时详细列举了不论标的额大小，必须适用简易程序的十类案件。台湾

地区采用的标的金额为 50 万元，法国为 1 万法郎，鉴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应当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以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划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金额标准。

立法规范的明确化提高了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定性的可操作性，减少了程序选择的盲目性。 
促进转换程序司法实践规范化，当事人作为诉讼程序的主体，不仅有参与诉讼并实质性影响诉讼

结果的权利，而且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还享有对程序利益、

程序权利的处分权。当前立法中，过于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动摇了其诉讼

主体地位，与我国民法的原则相饽。因此应当建立庭长或院长对程序转换的审批制度，加强法院内部

监督，以减少法院依职权转换诉讼程序的恣意。此外，法官在做出简转普的决定时，必须书面通知当

事人，并取得当事人同意。同时法院负有向当事人说明转换理由和根据的义务，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

在未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法院不得转换程序，案件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案情重大复杂的除

外。 

5. 结语 

立足于宁波基层法院的实践运作，一方面，对宁波地区现有的司法资源、繁简分流改革的运行障碍

以及矛盾纠纷的化解情况有了清楚的认识，通过“移动微法院”建设为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提供了技术保

障。另一方面，结合地区的特色，利用互联网大市的优势，提出了利用网络信息和大数据资源构建电子

化案件分流系统；明确地区案件分流标准案件、规范诉讼内程序的运行规范；建立从线下到线上的司法

确认模式，从 ODR 到“人工智能 + ODR”，这将极大地提高司法解决纠纷的效率，构建“人工智能 + 在
线司法确认”模式是探索“人工智能 + ODR”进程中的重要方面；同时，推进繁案和简案在司法文书适

用上的改革，根据案件类型特点分别适用列表式、令状式以及要素式等不同优势的司法文书类型，使繁

简分流的效率落实到具体的文书材料上；为使案件在审理过程上体现程序效率，实行标准化、要素化的

庭审方式，缩减庭审时间提高审判绩效。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繁简分流更具有了时代特征，对于推动一站式解决纠纷，促进纠纷多元化

化解，完善社会基层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简分流是人民法院深挖潜能提高审执效能的要求，是

矛盾纠纷多元化、分层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举措，是满足人民司法需求的关键途径，是落实司法责任制改

革、提升审判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选择。作为试点法院，我们应该主动为适应制度规则新变化做好准备，

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总结审判成功之处，提出行之有效的新办法、好规则，为繁简分流贡献有益

的试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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